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关于启用增值税发票的通知
尊敬的客户:

根据《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和《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对在本公司发生的船舶代理服务,箱管操作业务,进口换单业务,出口订舱代理服务启用增值税发票(税率6%),同时停止提供营业税发票。
为了不影响贵司在税改后及时取得抵扣凭据,根据增值税开票信息采集的要求,请贵司将《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客户备案表(回执)》准确填妥并会同相关所需资料加盖公章后,在2011年12月23日前交/寄回我公司原领/发表处。截止日后提交备案表及相关所需资料的客户,按正常备案审核(5个工作日》后方可开具增值税发票。
如要咨询，请直接接洽各对口业务联系人。
特此通知。
注:如需我司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请务必提供盖有公章的《一股纳税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13日

(专用)

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备案表(回执)
	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附件资料: 加盖企业公章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1份




 加盖企业公章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企业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普通)

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增值税普通发票客户备案表(回执)
	企业名称：
	

	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企业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